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寧園安養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115寧園(工)02 號 

 1 

投標須知 

          

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，由機關填寫，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。 

本標案名稱：寧園安養院 115 Toyota Vios 經典版(極光銀)採購案。 

一、 招標方式為： 

□邀請徵求： 

          1.□邀請報價廠商，約訂時間地點開標，辦理比減(議)價。 

          2.■報價廠商及其他廠商，訂定時間地點開標，辦理比減(議)

價。 

※■本案以公告邀請廠商方式辦理後，於第 1 次開標如未能取得

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時，擬改採實際投標家數辦理比減(議)

價招標。 

 

二、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： 

       ▓(1)1式 1份。 

       (2)1式 2份。 

       (3)1式 3份。 

       (4)1式 4份。 

       (5)1式 5份。 

       (6)其他(由招標機關敘明)：       

三、 投標文件使用文字： 

       ▓(1)中文(正體字)。 

       (2)中文(正體字)，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。 

       (3)其他(由招標機關敘明)： 

四、 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：民國 115年 05月 08日上午 09時 30分。 

五、 開標地點：本院會議室(院方當天指定) 

六、 本採購開標採： 

■(1)不分段開標。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，不必按文件屬性分

別裝封。 

□(2)分段開標（請勾選項目）；投標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

封並標示內含資格標、規格標或價格標等： 

           □公開招標，資格、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。 

           公開招標，資格與規格合併一段投標、分段開標，再邀符合招

標文件規定之廠商投價格標。 

           選擇性招標，邀請廠商就資格、與規格、價格分次投標、分段

開標。 

           選擇性招標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就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、分

段開標。 

七、 本採購： 

▓(1)訂底價，但不公告底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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(2)訂底價，並公告底價。底價為：______________元。 

(3)不訂底價，理由為：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；

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；小額採購。 

八、 決標原則： 

▓(1)最低標： 

             

(2)最有利標(評選項目、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)。 

             

(3)最高標。 

九、 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、專利、設計或型

式、特定來源地、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，允許投標廠商提出

同等品，其提出同等品之時機為： 

       (1)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，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

之廠牌、價格及功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，以供審

查。 

         (2)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，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

廠牌、價格及功能、效益、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，以供審查

。 

十、 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： 

        ▓(1)送達招標機關指定地點(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)：新竹縣湖口鄉

鳳山村榮光路 19號(行政辦公室) 

        (2)於招標機關指定地點完工(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)：  

        (3)其他(由招標機關敘明)： 

十一、 投標廠商標價幣別： 

        ▓(1)新臺幣。 

        (2)外幣：_______(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)。 

        (3)新臺幣或外幣:___________(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

種類，該外幣並以決標前一辦公日臺灣銀行外匯交易收盤即期賣

出匯率折算總價) 

十二、 採購標的之維護修理(不需維護修理者免填)： 

        ▓(1)由得標廠商負責一定期間，費用計入標價決標(招標機關敘明其

期間)：保固期內。 

        (2)由機關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(3)另行招標。 

。 

十三、 全份招標文件包括： 

        ▓(1)投標須知。 

        ▓(2)標單及標價明細表。 

        ▓(3)外標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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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 投標文件須於 115 年 05 月 07 日下午 17 時 00 分前，以郵遞、

專人送達方式送達至下列收件：本院行政收發室(詳外標封)。 

 

十五、 履約期限(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)■廠商應於 115 年 6 月 15 日

以前。 

十六、 其他須知： 

1.嗣後本招標機關名稱如有變更，則本契約案之機關名稱從其

變更，雙方權利義務皆不變。 

2.未到場參加開標廠商，視同不再減價。 

 


